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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會
由
「
廣
託
」
存
戶
委
員
會
主
用
何

啓
文
主
持
，
彼
在
報
吿
時
曾
乍
出

:
希
望
全
港
十
一 
萬
債
權
人
保
持
伶
靜
，
平

心
靜
就
的
痛
候
政
府
合
清
理
的
解
决
。 

一
■'■• 

何
氏
親
"
法
院
雖
然
對
「 
廣
託
」
已
經 

下
了
酒
盆
令
，
但
道
並
不
是
説
「
廣
託
」
已 

經
破
産
，
淸
盆
祇
是
法
律
手
續
，
偷
要
經
由 

破
產
官
調
査
研
究
，
口
破
產
自
在
調
資
中
可 

一 
以
詢
問
銀6

當
事
人
有
冉
能
力
復
業
？
賣

 

一 
是
否
絕
大
多
支
持
該
銀
。
復
業
？
若
各
方
面 

一
條
件
能
a
可
能
範
圍
內
達
成
的
詁
，
該
銀
0

又
訊
，
聯
合
國
香
港
協
會
主
将
f
之
「 

廣
東
信
託
銀
0
存
戶
委
員
會
」
，
昨
十
三
日 

假
聯
介
國
會
議
至
舉
行
記
者
招
待
會
，
會
堂 

之
內
，
擠 

118 存
戶
人
，
警
万
並
派
出
便
裝
瞽 

探
在
會
塲
穿
插
，   

ti 
防
範
特
別
塲
面
出
現
。

仍
有
復
業
希
望
的
，
所
以
，
復
業
或
破
產
與 

否
，
政
府
青
未
有
進
一
步
研
究
，
在
此
，
彼 

謹
希
子
存
戶
不
要
自
相
驚
擾
，
一 
切
聽
候
政 

府
進
一
步
解
决
。
何
氏
又 K
,

本
會
是
隸

18  

於
聯
含
國
協
會
，
立
塲
是
維
護
債
權
人
合
法

眈̂

6

^

?

&

一
歹®
^
.
^
^
^
.
^

川

值

再

重

來

期

茸

果

源

与

番

加

核

味

膏

梅

酒

 

醇

舊

三

蒸

酒

雪

花

枚

酒

 

原

庄

糯

米

酒

 

島

豆

滋

腎

酒

 

中

外

獲

獎

歸

元

福

菊

酒

著

名

佳

釀

 

本

號

總

代

理

9

總

統

船

 

海

上

旅

行

最

舒

適

』
 

.本
公
司
靖
誠
爲
僑
胞
服
粉
。
痛
有
華

1;
客
楼
常
川
駐

1.1 

憂
金
舊
金
曲
，
香
港
及
遠
東
各
埠
。
船
上
分
設
頭
加
 
叫 

筝
位
及
經
濟
位
。
房
位
舒
適
。
餚
饌
豐
冨
 

0;
招
呼
力
M 

週
到
。、如
蒙 
垂
顧
。請
向
各
旅
行
尉
接
沿
因
影
拿
，.
B.:C 

F
址
触
詢
。
無
住
歡
迎
。。 

， 

大   

LTD
」 

，
幾
將
最
近
昭
期
列
后

髄
統
船
名
由
三
藩
市
開
由
香
港
開
到
三
藩
市
總

PAN
OUV 

克
利
夫
蘭
頓
星
十
七
宝
月
十
-

五
月
卅
一
弋
DM
INC 

威
爾
遜
 

五
月
十
五 
天
月
八
日
六
自
廿
八
中
C

VA1

一
百
利
夫
蘭 
亠
八
月
三
日
夭
H

七
月
十
二
理
 
ON
ST.

威
爾
遜
 

七
月
)
h

,'',.
七
月
廿
三
八
月
九
B
 

胡
濟
出
分
統
房
，
八
人

而
至
青
港
票
價
由
叁
百
五
十
七
元
起
。
每
客
行
一 

一
免
費
君
百
五?
磅
。55

期
頂
才
表
印
便
備
索
。

^
^

八
白.泊
五
4-

以
上:
輪
軸
抵
一
藩
市
照 

碼
頤&

邦
亚
旅
也
華
區
適
中
 

一
出
人
利
便 

房
舍
通*
 

一
床
殍
淸
潔 
煖
氣
熱
水 

日
夜
供
應 

招
呼
週
独 

傭
胞
光
顧 

格
外
歡
迎

利
益
。「

廣
託
」.存
戶
委
員
會
两
位
副
主
席
李 

序
東
及
羅
明
佑
牧
師
由
發
表
了
詼
話
，
他
們 

一
致
指
出••
向
銀
。
爭
取
州
更
高
份
數
之
存 

氨
是
存
戶
合
法
的
權
益
，
並
希
望
政
府
當
局

一
對
此
等
存
戶
盡
其
最
大
保
障
責
任
。

一 

聯

険

港

協

會

有

解

一

卷

文

剛

 

精

理

跌

打

 

跌
打
駁
骨
去
磨
散

跌
打
還
魂
通
脉
丸

少
林
寺
跌
打
藥
酒

年
組 

見
及
此
，
落
力
拍
演
，
唱
塲
掌
聲
滿 

蓋
，
加
上
展
那
法
師
表
演
用
承
，
正
係
錦
上 

添
花
，
表
演
到
三
難
彌
陀
開
尊
，
孝
志
感
動 

，
兩
堂
同
情
淚
洒
，
悲
聲
蓋
施
，
所 

89
表
演 

迫
眞
，
空
前
放
一 
異
光
， S
華
埠
繁
榮
生
彩 

不
少
。加

上
五
月
九
號
，
星
期
日
，
再
接
再
勵 

「
禪
理
之
廣
大
」
第
二
十
一
本
，
下
午
二
時 

半
中
文
說
法
，
三
時
正
英
文
扣
法
，
以
慰
僑 

胞
渴
望
禪
理
正
法
。

又
訊
：
西
人
敎
堂
昨
四
月
四
日
特
禮
請 

佛
禪
會
禮
敎
堂 
jE 主
持
強
善
甫
佛
學
醫
學
博 

士
演
講
佛
敎
禪
宗
心
寶
，
正
係
價
値
連
城
，

-
 
所
謂
財
上
無

-

以
比
論
，
左 

a 
座
西
人
男
女

1
^
 

遡

船

 

參

9

老
幼
數
百
人 

,,
息
靜
尊
重 

佛
教
之
正
理

，
接
受
佛
教
之
廣
大
。

•
再
加
上
佛
禪
會
中
西
令
壁
歌
詩
班
，
歌
 

唱
例
會
正
搽
詞
，
正
係
增
拿
埠
文
化
界
 

不
少
。

香

港

少

年

畠

日

增

 

(
香
港
訊
)
香
港
社
會
風
気
日
趨
敗
壞 

，
從
犯
罪
紀
錄
之
暮
可
以
反
映
出
來
。
據 

警
方
發
言
人
最
近
公
佈
，
本
年
第
一
季
內
，. 

被
起
訴
之
靑
年
犯
人
(
廿
-
歲
以
下
者
)
之 

百
分
率
，
由
去
年
第
一
季
之
百
分
三
十
增
至 

本
年
同
期
之
百
分
之
卅
五
。
此
項
增
加
，
以 

八
至
十
五
应
之
少
年
人
最
用
顯
著
。 

isc/«/i/?>\/*/)x/w{({J\{{x/»

聯
合
頭
香
港
協
會
主
馬
文
輝
也
在
會
上 

發
表
了
長
篇
的
意
兄
，
彼
詳
盡
地
解
棒
了
私 

人
有
限
公
司
組
織
及
自
關
「
會
託
」
債
權
上 

各
項
問
題
。

【
未
完
】

■e>v?2e

i
1
l
.
n
#
^
f
j
2
e
m
/
l

 

Ŝ
 rt̂ 

新

至

t
t

c
t
s
m
/
x
/
x
/
x
c

as

大

片

粽

葉

 

發

菜

綠

豆

 

什

凈

糯

米

 

大

紅

咸

蛋

 

î
t̂
il

 

:
爲

 

il.̂
lii.v̂

如
有
跌
傷
?
車
傷
，
碎
骨
，
折
骨
，
脫
臼
， 

或
被
人
打
全
身
受
傷
嘔
血
嘔
飯
有
性
命
之
庖 

本
人
一
向
慈
悲
爲
懐
，
濟
世
救
人
馳
名
中
外

你
有
風
濕
骨
痛
，
麻
痺
酸
軟
請
服 

▲
風
濕
麻
痺
丸

你
感
呼
吸
氣
喘
，
咕
嘍
有
痰
請
服 

▲
定
喘
化
哭
丸

你
想
固
本
培
元
，
强
身
肚
晏
請
服 

▲
大

雄

丸

總
代
理
|
雪
髙
華
十
八
街
西 
一 
九
六 

號
林
樹
榮
。

代
銷
處
|
金
和
源 

元
豐
公
司
、
廣 

— 

濟
堂
、
福
星
藥
房
。 

城
多
利
。萬
育
堂 

温
尼
辟
。永
昌
餘 

勲
問
頓|
廣
興
公
司

據
公
司
法
之
條
例
，
將
廣
東
信
託
商
業
銀
0
 

淸
盆
，(
二
)
或
頒
下
公
正
之
其
他
命
令
。 

代
表
破
童
管
理
處
出
鮭
之
文
勞
檢
察
官 

起
立
，
向
法
官
提
出
申
睛
，
娶
求
法
自
頒
發 

一
項
「
毋
需
召
開
債
權
人
會
議
命
令
」
，
如 

法
官
批
准
頒
發
該
項
命
令
，
則
全
部
債
權
人 

毋
需
舉
行
大
曾
，
淸
盆
宫
即
有
權
向
各
債
權 

人
發
出
正
式
通
知
，
辦
理
有
關
學
宜
。 

文
勞
檢
察
官
繼
指
出
：
該
銀
0

之
債
權 

人
、
總
數
約
爲 
一 
十
一 
萬
名
左
右
。

唐

山

瓜

菜

應

市

 

" 

沙

坪

粉

葛

白

肉

茨

菇

) 

相

攀

仔

，

桂

林

馬

歸

 

操

手

十

凈

 

包

靚

貨

Iw
ii^R

承

國

際

航

空

協

 

專

理

航

空

事

務

3一/
一

僑

界

服

務

。

辦

理

出

爲

通

吿

事

。 1
 於
 

職

員

日

昨

宴

會

 

六

月

卅

日

止

一

。

社

 

。

折

牛

繳

変

■

但

於

本

国

3

議

决

—
。

由

本

年

元

月

一

日

至

 

繳

交

年

費

。

可

事

便

先

權

利

 

七

月

一

日

起

。

即

要

照

足

數

繳

納

。

本

原

舉

定

趙

里

，

廖

華

帝

 

奮

奔

賣

。

可

將

年

費

 

1

公

樓

妥

。

此

佈

。

、

二

君

爲

: 

交

與

趙

廖

催

收

員

。 

二

君

或

書

中

西

同

敬

阿

彌

陀

佛

(
学
國
三
藩
市
通
訊
)
佛
禪
會
禮
敝
堂 

，
昨
四
月
三
十
號
，
星
期
五
晚
，
八
時
正
婚 

，
大
門 
一 
開
，
未
够
八
時
，
中
西
僑
領
，
源 

源
不
絕
，
寳
出
船
大
堂
，座
無
虛
位
，
紫
竹 

林
二
堂
，
當
塲
滿
座
，
企
立
人
山
人
海
，
少

薄

用

 

透

一
 
明

塑

、80®

質

2
 

保

護

社

會

保

險

証

件

 

加
國
中
央
政
府
，
現
已
開
始 8
給
社
會
保
險
號
數
證
件
%
以
传
替
失
業
保
險
號
數

。
而
此
種
新
號
敷
證
件
，
應
須
永
久
保
存
。
保
存
辦
法.
，
最
好
用
透
明
塑
造
腰
質
 

，
(

PLAST-C
)

飾
兩
面
封
固
，
可
免
起
績
紋
或
摺*

，
撕
裂
瓶
易
，
^:1 
靴
難
一
侵
， 

永
久
鮮
明
。
；

雲

6

自

免
費
檢©
受
傷
身
體
，
自
然
藥
到
而
春
。

本
報
置
有
此
等
機
具
，
專
爲
保
發
各
種
重
要
文
件
。
如
欲
用
此
辦
法
，
請
先
簽
名 

證
件
上
。
廿
分
鐘
內
，
原
物
立
即
交
還
，
今
爲
利
便
僑
界
起
見
，
毎
張
减
收
三
毛

U
U
U
C
S
U
U
D

^M
1S1^F^3

He

A
SO

0

編

書

記

林

洪

公

爨

如
有
訪
我
，
日
間
或
在
洪
門
體
育
會
，
或一

姫

批

傕

底

信

淸

盆

-
一̂

謂
擬
施
行
根
據
銀
行
法
例
第
十
三
節 
一 
，
四
、
段
賦
予
本
人
之
權
力
，
及
將
情
形
向
港 

督
會
同
行
政
局
報
吿
，
本
人
並
在
駭
信
中
通
知
該
銀
0

，
說
明
本
人
如
此
做
法
之
理
由
，
並 

給
陟
銀
0
以
機
會
用
書
面
向
本
人
提
出
陳
述
。 

(
以
0
代
行
字
) 

本
人
於
一 
九
六
五
年
四
月
六
日
接
到
四
月
五
日
所
發
之
信
中
，
一
間
律
師
樓
要
求
將
提 

出
陳
述
之
時
間
伸
展
至
四
月
底
，
本
人
在
四
月
六
日
給
予
該
律
師
樓
之
信
中
，
通
知
謂
本
人 

不
認
爲
伸
展
時
間
係
屬
正
當
。

(
十
)
本
人
於
一 
九
六
五
年
四
月
八
日
根
據
銀
0
法
例
將
該
銀
0
之
情
况
向
港
督
會
同 

0
政
局
報
吿
，
並
未
接 
til 
該
銀
。
或
其
他
代
表
作
任
何
陳
述
。

(
十
一 
)
本
人
於
一 
九
六
五
年
四
月
十
三
日
接
到
港
督
會
同
0
政
局
指
示
，
着
根
據
銀 

0
法
例
第
十
四
節
一
、
三
、
段
採
取
赤
驟
，
向
此
法
庭
提
出
此I

申
請
•
•
(
】
)
請
法
庭
根

五
，
二
限
五
毛
。(
外
埠
僑
界
，
請
將36

連
證
件
付
來
，
即
日
可
以
製
妥
付
囘
。) 

本
報
管
業
部
聲

根

啓

一

環

球

旅

一

一日-
一

■

中

華

嚼

玉

 e
四

年

元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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